
四海商城7月15日前拆除
财源大街西段旧城改建需要，商场7月13日起停止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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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6月30日讯 (记者
梁敏) 四海商城将于7月13日停
业。6月30日，四海商城拆迁工作
组发布消息，按照泰安市城市总
体规划和财源大街西段旧城区改
建工程规划要求，市指挥部限定
四海商城于2013年7月15日前拆
除。商城要求一千多户租赁经营
业户于13日之前腾空摊位。

6月30日下午，四海商城总经
理赵永祥发布消息：“从2013年7

月13日早晨起，四海商城就不再
开门营业了。”财源大街西段旧城

区改建工程2010年3月31日启动，
当年8月份用土堆封堵了西头入
口和校场街路口，有些市民以为
改造范围中的四海商城早已停
业。然而记者6月30日午间前往探
访发现，尽管门前道路坑洼难走，
可商城依然开门营业。“这边卖的
东西便宜，来买东西的一般是学
生和农村居民。”一位在一楼经营
鞋子的商户说，商城门前的财源
大街路难走，晚上又没路灯，生意
比以前差多了。记者采访的几位
商户都说现在一个月也就挣一两

千维持生活。
赵永祥说，四海商城始建于

1994年，1996年1月正式营业。主营
百货、服饰、鞋帽等，一直以价格低
廉为主要特色，曾一度是泰城最主
要的购物场所之一。2010年启动改
造工程时，四海商城被列入保留建
筑，暂不拆除。“2010年8月11日，财
源大街西段正式封堵道路，商城经
营受到严重影响，我们找了有关部
门疏通了道路。考虑到改造工程对
经营业户的影响，我们还采取了租
金优惠20%的政策。”

由于财源大街西段改造规划
一直反复修改，四海商城是拆是留
谁也说不准，能否维持日常运营也
是未知数。因此，商城在2010年10

月签订下一年租赁合同时，与商户
们签的是《临时租赁合同》。该合同
第十条提到，租赁业户临时经营期
间，可书面申请解除合同，商城同
意后结清相关费用腾空摊位即可，
不存在违约处罚。这几年有300多
商户腾出摊位。该临时合同第十一
条也提到“若财源大街拆迁改造工
程及其他因素导致商城停业时，本

合同自动解除”。
按照泰安市中央商务区建设

工程指挥部的要求，四海商城限
定于7月15日前拆除，商城定于7

月 1 3日停业。按照《临时租赁合
同》，商城内现有的1000多租赁经
营业户，必须在13日之前腾空摊
位，无条件搬出，商城退还押金。
根据该协议，财源大街改造工程
结束后，商城招商时在不改变经
营模式的情况下，同等条件下，持
有该《临时租赁合同》的业户享有
优先承租权。

四海商城

以后就近重建

很多泰安人都有过去四
海商城购物的经历，在泰城居
民心目中，四海商城是财源大
街重要的地理坐标。这次财源
大街西段旧城区拆迁改造，已
经签约中南集团要建设泰城
的中央商务区，那么四海商城
是不是要就此消失呢？

对此，赵永祥明确表示，7

月15日之后，四海商城将从泰
城消失一段时间，但将来一定
会 重 建 ，并 且 还 会 叫 四 海 商
城。“我们有 1 2 0 多名管理员
工，还有 2 0多位离退休职工，
如果四海商城就此消失，我们
这些人如何安置？退休职工的
住房补贴等很多费用由哪个
单位来支出？”他说，中央商务
区的规划一直在调整，许多细
节问题还不明朗，四海商城何
时再建还是个未知数，一切要
看拆迁和建设推进情况而定。

“将来肯定先建设回迁楼，这
些回迁楼都是33层的，光建设
周期就要 3年，现在土地还没
腾空，因此时间上肯定会要久
一点。”他说，现在能明确的是
四海商城再建原则是“就近、
立体、切块”安置。

泰山区副区长徐立勇在
采访中表示，财源大街西段改
造工程浩大，推进难度大，周
期长，政府难以支付足够的资
金，所以采取的招商引资的办
法。“我们第一位考虑的是老百
姓的利益，定调子就是先搞回迁
安置，把群众的问题解决好。既
要让老百姓住上好环境，又不能
过多让利于开发商，所以现在在
规划方案上一直在博弈。”他说，
四海商城的拆迁，不光是这1000

多业户的损失，区政府也遭受了
很大的损失。换位思考一下，如
果自己是业主，也觉得损失很
大，也对以后的生活充满忧虑。
但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利益，影响
到全市的发展和全体市民的利
益。“如果业主们不理解，可以推
举几个代表，我和相关负责同志
愿意和代表们交流，可以让电视
台全程录像，我们一起心平气
和地达成共识。”

（梁敏）

商城免收近400万租金
拆迁补偿款将分给租户
文/片 本报记者 梁敏

已免收8个月租金

借200万还贷款

四海商城是由泰山区政府
投资兴建，商城是自筹自支企
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归泰山
区建设局管理，主要靠收取租
赁费维持运营。四海商城总经
理赵永祥的另一重身份是泰山
区建设局副局长。正因为商城
并不是私人商业企业，因此停
业关门这种简单的商业行为却
引发了不少连锁反应。

在采访中，赵永祥毫不避
讳地提到了四海商城租赁业户
提要求的事情。在之前的规划
方案中，四海商城属于保留建
筑，但去年调整规划中，四海商
城被列为必须拆迁的建筑。听
到消息后的商户们提出“免租
金”、“要补偿”、“要安置”三个
要求。

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
最终四海商城退还2012年11月、
12月，2013年1月、2月这4个月的
租金，今年3至5月份作为租赁商
户自行处理货物的时间，商城免
费为租赁业户提供场所。

“到 6月份，区委区政府相
关领导觉得商户们大都四五十
岁，家里有孩子要高考或中考，
这个时间又是麦收时间，让商
户搬走太不人性化，所以又延

长了一个月。”赵永祥说，商城
前后一共 8个月没收租金。“我
们商城有120名管理人员要开工
资、缴保险，水电费也不能少，
还有建设商城时从泰山区信用
联社贷的2600万元要还款，每月
光利息就要20多万，我们这笔钱
从哪里出？”记者了解到，此前
商城每月的租金收入仅有50多
万元，勉强维持运营。免收 8个
月的租金，商城损失超过400万
元。“每月20号要把20多万元的
贷款利息打给银行，迟一天就
要收滞纳金。为了还这笔钱，我
们临时借了200万元。”赵永祥说
商城根本耗不起。

反观租赁业户，免费经营8

个月是什么概念？赵永祥举例，
商城2楼一家大商户有五六个摊
位，他们家一个月的租金就要
6000多元钱，这8个月足足省了5

万多元的租金。

租户按时搬出

享受三项优惠

记者从四海商城拆迁工作
组了解到，由于拆迁导致四海
商城停业，给现在的1000多家租
赁商户造成了损失，商城决定
本着以人为本、让利于租赁业
户的原则，对按规定时间和要
求完成腾空交付摊位的租赁业
户，给予优惠。

优惠内容一共三项，包括
每平方米1 0元的一次性搬迁费
(按临时租赁合同面积计算 )；每
平方米240元的一次性停产停业
损失费(按临时租赁合同面积计
算 )；对所租赁的临时摊位已装
修的业户，要求7月1日之前到所
在楼层管理办公室登记，四海
商城将联系市指挥部安排相关
人员现场勘测丈量、登记造册，
经审计评估后按国家相关补偿
标准补偿。

按照《致四海商城租赁业
户的公开信》的说法，凡是未按
规定时间和要求完成腾空交付
摊位的租赁业户，一律不享受
上述三项优惠政策，并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补偿款超过500万

全部分给租户

泰山区政府法制办的工作
人员表示，上面三项优惠政策
是依据《泰安市财源大街西段
旧城区改建一期工程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决定的。
在这个规定中，确实提到了一
次性搬迁费用为10元/平方米，
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费为240元
/平方米。在泰城各媒体之前的
新闻报道中都有提到。

要求商户在 7月 1 3日之前
腾空摊位，依据的是商场与商

户签订的《临时租赁合同》。四
海 商 城 和 商 户 之 间 是 租 赁 关
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由
双方签订的《临时租赁合同》约
定的。在这个临时租赁合同中
第三条租赁期限写明，自 2 0 1 0

年 1 1月 1日起至财源大街拆迁
改造工程及其他因素导致甲方
停业为止。第十一条提到若财
源大街拆迁改造工程及其他因
素导致商城停业时，本合同自
动解除。

泰山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
则强调，按照相关法律，这些补
偿费用并不是补偿给租赁业户
的。“四海商城是被征收部门，征
收部门是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市政府拆迁补偿，是
四海商城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拆
迁补偿的对象是四海商城。”

他说，在《临时租赁合同》
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到一次性搬
迁费、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费等
费用。“拆迁补偿，政府肯定是补
偿给房东，而不是租客。”

赵永祥大体算了一下，四
海商城经营面积超过 2万平方
米，光一次性搬迁费和一次性
停产停业损失费可以收到超过
500万元的补偿款，这笔钱本可
以偿还商城2年的贷款利息，但
最终还是决定给予各家业户。

“这不是我们自己做得了主的，
是上级领导经过商议决定的，
为 的 是 鼓 励 业 户 及 时 腾 空 摊
位，减少不必要的争端。”

6月30日午间，记者

走进四海商城，许多商

户都在讨论近期将拆迁

的事情。记者采访了商

城经营方了解到，从去

年11月份起，商城已经8

个月没收租金，给了经

营业户处理库存的时

间，还将把商城应得的

几百万元拆迁补偿款按

照租赁面积分给及时腾

空摊位的租户。

四海商城依然吸引不少人来消费。

商场里销售以价格低廉的商
品为主。 本报记者 梁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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